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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於美國或任何其他未有根據任何有關司法權區證券法例登記或合資格
前作出有關提呈、要約或出售則屬不合法之司法權區，本公告並不構成提呈出售或提呈購
買任何證券之要約。本公告及其所載內容概不構成任何合約或承諾的根據。本公告及其任
何副本亦不得帶入美國或於美國或向任何美國人士分發。凡在美國公開發售證券，均須基
於發售章程進行，且該發售章程須載有關本公司及管理層以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
司並無計劃在美國公開發售證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628）

自願性公告

本集團物業管理服務及商業營運服務業務
之可能分拆及獨立上市

本公告乃由禹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正考慮可能分拆（「可能分拆」）本集團的物業管理服務業務及商業營運服務業務
（「分拆業務」）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獨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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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公司進行可能分拆，將構成分拆本公司的分拆業務，須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亦會被視為本公司出售分拆業務的權
益。

於本公告日期，可能分拆的詳情尚未落實。本公司將在適當時或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就可
能分拆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可能分拆須（其中包括）待管理層及董事會進一步評
估，取得相關監管機關的批准及符合市況。概不保證可能分拆將會進行或將於何時進行。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禹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龍安

香港，2020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龍安先生（主席，太平紳士）、郭英蘭女士、林聰輝先生
及林禹芳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謝梅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廣兆先生、
黃循強先生及翟普博士。


